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桃園市政府 函
地址：33001桃園市桃園區縣府路1號

承辦人：王昭人

電話：03-3322101#7592

電子信箱：067085@mail.tycg.gov.tw

受文者：桃園市立永安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08年3月28日

發文字號：府教高字第1080071286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轉知教育部「技術及職業教育發展報告」暨本府「104-

105學年度技術及職業教育報告」業載於技術及職業教育

網（網址：https://tvet.ie.ntnu.edu.tw/article

/402），供各校瞭解我國技職教育推動情形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依據教育部108年3月25日臺教技(一)字第1080038595號函

辦理。

正本：本市各市立學校〈不含秀才分校〉、本市各私立高中職、本市各私立國中小

副本：本府教育局學輔校安室

保存年限:
檔　　號:

1080002008

■■■■■■BR    4_輔導室■■■■■■■108/03/29 09:25

■■■■■■■無附件


